
逢甲大學111年度第二屆第三次勞資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111年10月24日(一)  11：00~ 12：00 

地    點：Microsoft Teams線上會議 

主    席：莊耿坤委員 

資方代表：副校長唐國豪委員、人力資源長吳肇展委員、財務長康淑珍委員、楊慧玲委員、

辛年豐委員 

勞方代表：賓湘衡委員、莊耿坤委員、邱曉婷委員、洪靜茹委員、吳欣憓委員 

紀錄：張惠茹助理 

壹、主席報告 

本次會議目前出席人數為10位，已達勞資雙方代表各過半數之出席，故可開議。 

貳、業務報告 

一、第2屆勞資會議資方代表黃錦煌委員、邱世寬委員改派為唐國豪委員、吳肇展委

員，勞方代表王怡晴委員遞補為洪靜茹委員。 

1、 因111年8月1日後主管異動資方代表改派，及原勞方代表王怡晴轉任為編制

內專任職員，故遞補一名。 

二、自112年1月1日起，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新臺幣26,400元；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

為176元。 

三、自111年8月1日起，事假不支薪及病假支半薪的執行情形。 

參、討論事項：無 

肆、臨時動議： 

一、勞方代表邱曉婷委員經主席允許發言後提出動議，建議建立勞資會議制式提案流

程，讓勞方同仁有正式管道與充分時間提出勞工相關權益或事項之提案。 

全體委員對此提案均無異議，且資方代表副校長唐國豪委員附議，建議利用現有

電子表單系統建立提案管道，並於會前發送通知提醒。依我國會議規範第三十二

條（動議之附議）動議必須有一人以上之附議，始得成立。 

決議：將依勞資雙方委員意見，利用現有電子表單系統建立勞資會議提案流程，

並於會前發送通知，讓勞方有充分時間送出提案申請，以納入會議討論。 

伍、散會(11:25) 


